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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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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(草案)105年9月8日陳報行政院 

105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3518次院會通過 

行政院105年11月22日核定 
「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」 

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於106年6月開辦 

總統政見為貧窮兒童設立個人的帳戶，由政府每年提撥經費，年
滿18歲後成為他們的教育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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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立法架構 

總則 
§1～§9 

帳戶開立及管理 
§10～§15 

帳戶請領及結清 
§16～§20 

附則 
§21～§27 

本條例草案分4章，計27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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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 

參加對象(§6) 

1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兒童及少年： 
一、具社會救助法所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
二、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安置2年以

上，由法院指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兒童及
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為監護人者 
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

立法目的 (§1) 

為提升兒童及少年平等接受良好教育與生涯發展之機會，

建立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制度，協助資產累積

及教育投資，以促進其自立發展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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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承辦機構開立帳戶，作為兒少教育發展帳
戶之總帳戶，收存個別開戶金、自存款及政府相對提撥款。 

開戶人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開立、結清，均經總帳戶辦理 

開戶人之兒少教育發展帳戶，由承辦機構依中央主管機關提
供之開戶人名冊，於總帳戶下，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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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-續1 

帳戶開立(§10) 

預算經費來源(§7) 

除政府相對提撥款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外，其餘由各
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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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帳戶申請(§11) 

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知悉之日起一個月
內，通知符合申請之兒童及少年 

符合資格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
任一人申請開立帳戶 

每月依照約定金額存入款項或從約定帳戶
中扣款。 

參加家戶得視個人或家庭經濟狀況申請約定
金額或繳款方式變更，一年以變更一次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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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-續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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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-續3 

•每月將自存款存入，年滿18歲止。但有特
殊情形者，得於每年年度終了前，辦理補
存 

（§12） 
存款期限 

•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個別兒少教育發展帳戶
之自存款金額，每年撥入同額之政府相對
提撥款 

（§13） 
帳戶提撥 

•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
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，
並免納綜合所得稅；承辦機構並免辦理所
得稅扣繳及申報 

（§14Ⅰ） 
帳戶利率 

帳戶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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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-續4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通知其檢具儲金用途相關證明辦
理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款項之請領並結清帳戶(§16) 

年滿18歲 

前一個月 

儲金用途，以助於開戶人就學、就業、職業訓練或創業
為限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查(§16) 

儲金用途 

未滿18歲之開戶人，因死亡、罹患嚴重疾病或為嚴重身心障
礙時，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任一人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政府申請提領儲金並結清帳戶（§17） 

死亡、嚴重疾病
或身心障礙 

開戶人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退出兒少教育發展帳戶，
應自其申請日起1年內派員輔導；期滿後開戶人仍決定退出者，
僅得請領該帳戶內之自存款及其利息，並結清帳戶（§18） 

自願退出 

請領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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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條文一覽-續5 

其他事項 

•開戶人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儲金，均不計
入其他法規所定之家庭總收入或家庭財產，
且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
行之標的 

（§21） 
不影響福利資格 

•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結合民間資源，
運用社會工作人員，對連續6個月未存款
之開戶人，進行輔導及提供相關協助 

（§22） 
社工輔導 

•主管機關得對開戶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最
近親屬，規劃及辦理財務管理、生涯規劃
及親職教育之教育訓練 

（§23） 
教育訓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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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期效益 

累積未來教育
及生涯發展之

基金 

透過帳戶儲蓄第
1桶金，為貧窮
兒童及家庭帶來
希望，作為行為
改變的原動力 


